
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監獄財物拍賣公告暨招標須知 

案號：HLP107-1221-1 

變賣標的名稱：108年度「收容人餿水、米糠」標售案 

（每月平均收容人數約為 1,797人）。 

 

一、 投標資格摘要及投標文件：  

 （一） 基本資格： 

具有合法登記核可之畜牧業登記證並通過「一般廢棄物、廚餘再利

用管理方式」檢核之畜牧場，或具有公民營廢棄物(一般廢棄物、

廚餘再利用資格)清理、處理相關許可證件之業者。 

 （二）廠商投標文件： 

 1、身分證或廠商登記、設立證明及通過檢核文件（影本）。 

2、投標標價清單。 

3、資格審查表。 

4、押標金票據或現金繳納證明。 

5、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 

6、委託代理出席授權書。 

7、標封封面。 

二、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 

 （一）親自領標：即日起至截止投標日前，上班時間內（上午 9時起至下

午 5時 30分止，例假日停止領標），向本監總務科辦公室(花蓮縣

吉安鄉吉安路 6段 700號，電話：03-8540487)承辦人員免費領取，

每人限領取 1份。 

 （二）郵遞領標：請附「貼足郵資(重量約 150 公克)並註明廠商名

稱、地址、連絡人姓名、電話之回郵信封」，及註明：「索

取 108 年度『收容人餿水、米糠』標售案招標文件」，郵寄

至「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 6 段 700 號，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監

獄總務科」索取(廠商應自行估算預留郵遞往返時間，逾期本

監恕不受理)。 

三、 繳驗證件：  

 參加投標者投標商應依規定填妥（不得使用鉛筆）本招標文件所附招標投

標及契約文件、投標標價清單，連同資格文件及證明，裝入自備標封內

密封後投標，未依前述規定辦理者，不生投標效力，視為無效標；外

封套外部須黏貼本案標封封面，並書明投標者（廠商）名稱、地址。 



四、 投標文件須於民國 107年 12 月 21 日上午 9時 00 分前，以郵遞或專

人送達方式送達至下列收件地點，投標人（或廠商）應自行估計寄達時間，

逾期不予受理： 

 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監獄。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干城村吉安路 6段 700號，電話：03-8540487) 

五、 開標日期：民國 107年 12月 21日上午 10時 00分。 

六、 開標地點：本監行政大樓 2樓會議室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干城村吉安路 6段 700號）。 

七、 押標金金額：新台幣 1萬 1千元整。 

八、 押標金請繳納現金或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或支票、保付支票、郵政

匯票、無記名政府公債、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或取具

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保險公司之連帶保證保險單，票據抬頭：法

務部矯正署花蓮監獄；無得標者當場領回或寄回（投標時請附 25

元回郵信封，寄回未得標廠商之押標金）。 

九、 押標金繳納期限：截止投標期限前繳納。 

十、 以現金繳納押標金之繳納處所或金融機構帳號： 

 （一）以現金繳交者：應向本監總務科出納繳納，並取得收據裝於投標專

用封內（為免因取得收據時間而延宕投標截止期限，請提前向本監

總務科洽詢繳納方式及所需時間）。 

（二）以匯款方式繳交者：應先存入合作金庫銀行北花蓮分行

5850-713—20001-0 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監獄 301 專戶後，檢附

收據為憑並裝於投標專用封內。 

（三）未繳納押標金者：其投標無效，標件內不得擺放現金，違者為無效

標。未得標者，檢據當場無息退還押標金，已得標者繳納履約保證

金後無息退還押標金。 

十一、 履約保證金金額：新台幣 1萬 1千元整。 

十二、 履約保證金有效期：得標廠商須於年度履約驗收合格且無待解決事項

後，提示原保管憑證及領據併同申請書無息發還。 

十三、 決標原則：本案訂有底價，以最高單價，且在底價以上之最高標決標為

得標者（廠商）。 

十四、 決標方式：採單價決標。 

十五、 開標方式：不分段開標。 

十六、 開標程序： 

 （一）開標時以標單中文大寫標價在底價以上之最高標者為得標。 

（二）如未有高於底價者，當場辦理比（議）價作業，不到場者視

同自願放棄比（加）價之權利。 



（三）如全部投標者報價均低於底價時，其最接近底價之最高報

價者得優先加價一次；優先加價後如仍未高於底價時，由該

項之全體到場參加競標者重新填單比(加)價，但比加價不得

逾三次，至其中一家報價高於底價時即為得標，如經填單比

(加)價後均低於底價而均不願再加價時，本監得宣布廢標或

依有關規定辦理。 

（四）前項標價相同，其比加價格次數未達三次限制者，應由該

等競標者再行比加價格一次，以高價者決標。比加後之標價

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2 條規定）。 

（五）如有二家以上競標者報價底價以上相同者，且均得為決標

對象時，其比加價格次數已達採購法第 53 條或第 54 條規定

之三次限制者，逕以抽籤方式決定之。 

十七、 繳款辦法： 

 （一）履約保證金：於決標日次日起 5工作日內或以押標金轉為履約

保證金。 

（二）貨款：每月依實際載運數量繳清貨款。 

十八、 交貨期限、方式及罰則： 

 （一） 餿水： 

得標廠商自 108年 01月 01日起至 108年 12月 31日止，須每

日來監至指定地點將餿水全數載運完畢（上午及下午各 1次），

載運時間為上午 10 時前及下午 4 時前，不得藉故拖延。 

（二） 米糠： 

得標廠商須於本監通知載運後 2工作日內來監載運（每月約 1   

      至 2次），載運時間為上午 10 時前及下午 4 時前，不得藉故 

拖延。 

（三）其相關搬運費用應自理，如逾期超過 3 日視同棄權，本筆

交易取消，履約保證金不予發還，本監得另洽意者買受，

得標廠商不得異議。 

十九、 變賣標的所在地：花蓮縣吉安鄉干城村吉安路 6 段 700 號。 聯絡

人：江勝榮先生、聯絡電話：03-8540487。 

二十、 其他：  

 （一）廠商人員至本監戒護區，需遵守本監之規定，不得與收容人私自

交談或夾藏任何物品予收容人或夾帶信件等情事。如經查獲，每

次處罰新台幣壹萬元整，如涉及不法逕送地檢署偵辦。 



（二）機關尚未完成次期收容人餿水、米糠拍賣時，廠商仍需依

本契約價金繼續載運至次月底為止。 

 (三)本須知為契約條款之一，其效力視同契約。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悉照本須知辦理。 

二十一、 受理廠商異議之機關名稱、地址及電話： 

 （一） 招標機關：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監獄，地址：花蓮縣吉安

鄉干城村吉安路 6 段 700 號，電話：03-8540487、傳真：

03-8542109、聯絡人：江勝榮先生。 

 

（二）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之聯絡方式：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電話：02-87897548、傳真：

02-8789-7554、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 

 

（三） 檢舉不法受理機關及檢舉電話、檢舉信箱：法務部採購

稽核小組，電話 02-2370-5840、傳真：02-2389-6249，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130 號；法務部調查

局，電話：02-2917-7777、檢舉信箱：新店郵政第 60000

號信箱；花蓮縣調查站，電話：03-8338888，檢舉信箱：

花蓮郵政 60000號。 

 

（四） 法務部廉政署受理檢舉電話：0800-286-586；檢舉信箱：台
北郵政14-153號信箱；傳真檢舉專線：（02）02-2381-1234；
電子郵件檢舉信箱：gechief-p@mail.moj.gov.tw；24小時
檢舉中心地址：10048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 

 （五） 本監政風室，檢舉電話：（03）8524302。 

二十二、 本案拍賣原則依本監拍賣公告事項辦理，不受採購法規範，惟

仍公告於「政府採購資訊公告系統」之「財物變賣公告」邀請

意者參與投標。 
 


